
2013 年，深圳医师协会对 14 家公立

医院 2010~2012 年医疗纠纷的赔偿情况进

行了摸底调查。根据数据统计分析，医疗

纠纷和赔偿呈现以下特点：

☆ 医 疗 纠 纷 赔 偿 金 额 呈 现 越 赔 越

高、逐年增高态势。其中 2010 年赔偿金

额 为 1199.18 万 元，2011 年 为 1548.18 万

元，2012 年为 1616.45 万元。2011 年递增

29.1％，2012 年递增 4.4％（见图 1）。

☆医疗纠纷调解和赔偿仍然大部分集

中在医院内。医院内调解赔偿纠纷事件占

66.9％，调解金额占 56％；医调室调解纠纷

事件为 14.8％，调解金额为 14％；仲裁院调

解纠纷事件为 3.5％，调解金额为 5％；法院

调解纠纷事件为 14.8％，调节金额 25％。

由此可以看出，医疗纠纷赔偿事件大部

分仍然集中于医院内，并未转移出去。但部

分要求赔偿数额高的，还是通过司法途径解

决（见图 2 ）。

☆医疗纠纷赔偿金额主要集中在 10 万

~30 万之间。10 万 ~30 万的赔偿占总赔偿

事件的 65.26％；30 万 ~60 万占 27.37％，

其中，三年超过 60 万的仅 4 起，占 4.21％，

80 万以上 3 起占 3.16％（见图 3）。

☆ 52％的人了解医责险，79％的人希

望参加医疗责任险，87％的人认为实施

该责任险对缓解和转移医疗纠纷有作用，

73％的人希望尽快推出医疗责任险（见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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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医疗纠纷赔偿金额统计

图 2  医疗纠纷调解和赔偿单位比例

图 3  赔偿金额统计

图 4  管理层和医生对医责险认知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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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美国医疗体制以高度市场化为主要特征，医疗机

构以私营为主，是否拥有医疗责任保险是患者选择医

生时考虑的重要因素。私人开业的医生不仅要对自己

的医疗过失负责，还要对其雇佣的职员的过失行为负

连带责任。美国法律要求每家医疗机构和每位医务人

员都要购买医疗责任保险。

日本法律不强制医生参加医责险，但通常医生

都会购买。日本医生的医责险主要由日本医学会为其

会员医师提供，其保险费率低于商业保险，免赔额

10％。医学会设有自己的赔偿审查委员会，在审查完

结后，将所有资料递交责任审议委员会判断责任和损

失，承保的保险机构必须接受责任审议委员会的决定。

英国的医责险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政

府投保型，政府不仅承担公立医疗机构的投

资责任，而且为医院和医生支付医疗保险费

用；第二种是医师互助责任保险，主要由三

方机构提供，以会员所交纳的会费作为其主

要资金来源。

美国：自保型商业医责险 日本：行业组织投保型医责险 英国：互助型医责险

■瓶颈

■未来

深圳医责险的推行与以

往推行时有所不同，其如同

交强险一般的强制性、统一

投保的完整性以及相对完善

的配套措施都赋予其前所未

有的优势。然而即便如此，

在方案制定过程中，谢启麟

指出，还有一些相对遗憾的

地方亟需未来解决。

首先，因目前我国《侵

权责任法》规定医师并不是承

担责任赔偿的主体，其执业行

为所导致的赔偿由所在医疗

机构承担，医师也未实现独立

执业，医师个人购买责任保险

在法律层面遇有障碍。

其次，国家财政制度规

定，不允许机关、事业单位

为个人购买商业保险，因此

此次试点没有要求医师个人

购买执业责任保险。由于统

一由医疗机构购买，保额固

定，不能根据自身特点进行

个性化的投保选择，也不能

因科室、年资进行划分，而

如果涉及多点执业的医师，

其执业风险也将很难解决。

因此谢启麟建议，将人事制

度改革纳入医改，将医师注

册从医院转移至地区，突破

这一制约。

另 外， 对 于 经 济 发 达

的深圳，民营医疗机构和从

业者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

量，也应在未来纳入医责险

的范围。

此外，谢启麟介绍，由

于我国医生整体收入水平不

高，如果未来个人购买责任险，

这一费用增加了许多医师的

负担，因此他建议改革医师薪

酬制度，增加医师补贴。

个人购买存在障碍

北京医师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许朔指出，要想将医

责险推向全国，让各大医院

接受，其最大前提应是医师

的巨大需求，这种需求不是

政府主导的，而是市场需要

导致的，目前医责险市场需

求巨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相关部门能做的，是为医责

险的市场化运作提供配套措

施，让商业保险公司自主满

足市场需求，提供合理的产

品设计。如北京市几年前成

立了医疗事故调解委员会，

但保险公司没有参与，确定

责任后，保险公司很少认可，

两者相互脱节。相关部门应

把医疗事故的鉴定移交保险

公司，如此一来，患者心服

口服，风险也得以转移。

关于保费的承担者，许

朔认为深圳有自己的方法，

但不一定适合北京和全国，

应根据不同情况具体购买。

如果医师是单位人，医院作

为雇主就应该为医师上保险；

如果医师参加多点执业，自

己和聘请单位可以共同负担；

而如果医师是彻底的社会人，

就由自己全部缴费。总而言

之，雇主应承担主要费用。

此外，医疗存在风险，

风险需要双方共同承担。

医疗机构和医师有医责险，

患者也应享有医疗风险保

险。一整套的保险机制若

得以建立，医患关系、解

决途径，甚至对促进医改

都是有益的。

“医责险在被积极推

进的同时，应该换到市场

主导的方式，信任市场规

律，就如很多年前，保险

公司还没有出现健康险，

但现在的发展有目共睹，

医责险也将如此。”许朔说。

合理产品设计是全国推广的前提


